
 

房屋事務委員會  

長遠房屋策略小組委員會  

 
社會上特定羣組的住屋需要  

 
 

目的  
 
 本文件載列長遠房屋策略督導委員會（下稱「督導

委員會」）就照顧社會上特定羣組住屋需要的現有計劃及援助

曾考慮的事宜。  

 
 

細節  

 
特定羣組  
 
2. 鑑於土地和房屋資源有限，我們必須訂定優次，協

助真正和最具迫切住屋需要人士。以下羣組一直備受關注，故

督導委員會選作詳細探討 —  

 
(a) 長者；  

 
(b) 非長者單身人士；  

 
(c) 居住環境惡劣的住戶；及  

 
(d) 年輕人和首次置業者。  

 
3. 要探討的問題是，是否需要照顧他們不同的住屋需

要。若答案是肯定的話，應如何照顧及優次為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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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長者  

 
4. 據政府統計處（下稱「統計處」）在 2012 年 7 月公

布的人口普查數據及 2012-2041 年度的人口推算所示，預期香

港人口日趨老化。60 歲及以上的年齡組別於 2001 年佔大約

15%；2011 年增加至 19%；預期到 2021、2031 和 2041 年分別

上升至 27%、33% 和 36%。  

 
照顧長者需要的現有計劃／援助  

 
5. 為配合大部分長者的意願，政府的安老政策是鼓勵

長者居家安老，並以「居家安老為本，院舍照顧為後援」為原

則。目前，我們已提供頗全面的援助，解決長者的住屋需要，

以配合居家安老的政策。在這些援助當中，香港房屋委員會 (下

稱「房委會」 )現時提供數個住屋計劃，對象為符合公屋一般

申請資格的長者，目的在於照顧他們的特定需要。這些計劃包

括 –  

 
(a) 「高齡單身人士優先配屋計劃」 — 有意獨居的長

者一人申請者在這個計劃下申請公屋，會較一般家

庭申請提早獲得處理。長者申請人必須年滿 58 歲或

以上，而在配屋時必須年屆 60 歲。現時，我們的承

諾是把這個計劃下合資格申請者的輪候時間維持在

兩年左右。在 2012 年 9 月，這個計劃下的公屋申請

者平均輪候時間為 1.4 年；  

 
(b) 「共享頤年優先配屋計劃」 — 兩名或以上長者若

同意在配屋後共住一個單位，在這個計劃下提出申

請，會較一般家庭申請提早獲得處理。一如上文 (a)

項，申請者必須年滿 58 歲或以上，而在配屋時必須

年屆 60 歲；及  

 
(c) 「天倫樂優先配屋計劃」 — 這個計劃旨在鼓勵較

年青家庭成員照顧年長父母（在申請時必須年屆 60

歲），促進家庭和諧共融。視乎輪候冊地區的選擇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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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合其家庭狀況的單位數目而定，合資格家庭可自

行選擇共住一個單位或分別入住兩個就近單位。  

 
6. 在採用切合長者需要的設計方面，在較新的公共屋

邨，自 2002 年起，房委會的公屋發展項目，除遵從無障礙通

道法定守則外，亦採納通用設計原則。至於較舊屋邨，亦會在

切實可行的情況下進行改裝工程，以盡量符合現行設計標準。

公用地方已提供更安全和更方便用者的設施。凡經物理治療師

證實為殘疾人士的租戶，房委會可應其要求改裝相關住宅單

位，以切合其需要。換言之，長者公屋租戶在邨內往來自如的

需要已大致上得到照顧。  

 
7 .  至於為長者提供社區和社會福利設施方面，房屋署

在規劃公共屋邨時，會與社會福利署、區議會等商議，務求提

供適當的支援服務例如長者日間護理中心等，以照顧長者租戶

的需要。人口老化的現有公共屋邨亦會在可行的情況下，增添

長者設施，以照顧這個特定羣組的需要。  

 
8. 此外，香港房屋協會 (下稱「房協」 )亦推行兩項計

劃，照顧不符合資格申請公屋的中等收入長者。該兩項計劃

為 —  

 
(a) 「長者安居樂住屋計劃」 — 計劃旨在為年滿 60 歲

及以上兼且有經濟能力獨立生活的長者，提供專為

其設計的房屋。單位以長期租約形式推出。長者繳

付租住權費後，即可長期安居，日後無須繳付租金。

租住期間，長者只須支付包含基本服務的管理費，

同時可藉用者自付方式享用營運機構提供的自選服

務；及  

 
(b) 「雋逸生活計劃」 — 計劃的對象為年滿 60 歲及以

上兼且有能力和願意繳付市值租金以租住單位 (和

享用切合其需要的附屬服務 )的長者。  

 



 
-4-  

 

9 .  除上述計劃外，關愛基金已推出「為租住私人樓宇

長者提供津貼」的援助項目，向年滿 65 歲及以上的合資格長

者發放一筆過款項，以紓緩通脹及周期性租金上升所形成的壓

力。關愛基金已預留約 5,000 萬元推行該項目，估計約有 9 700

個長者戶（約 11 900 人）受惠。申請期於 2012 年 7 月展開，

並已於 2013 年 1 月結束。  

 
10. 至於須接受經常照顧的長者，須視乎其條件而入住

安老院或其他院舍。提供此類別的住宿，屬社會福利政策範圍。 

 
 
(b) 非長者單身人士  

 
配額及計分制  

 
11. 政府和房委會現時的政策，是相比非長者一人申請

者，家庭 (即一般申請人 )會獲較優先得到照顧。非長者一人申

請者須受配額及計分制評核，平均輪候時間約三年的目標並不

適用。在配額及計分制下，申請者所獲得的分數取決於三個因

素，分別是申請者在遞交公屋申請時的年齡；申請者是否公屋

居民；以及申請者在配額及計分制下的輪候時間。詳情如下—  

 
(a) 年齡分數—  18 歲的申請者得 0 分； 19 歲的得

3 分；20 歲的得 6 分，如此類推；  

 
(b) 公 屋 分 數 —  現 正 與 家 人 居 於 公 屋 的 申 請 人 扣

30 分；及  

 
(c) 輪候時間分數—  申請人於輪候冊上每多等一個月

即多得一分。  

 
12. 我們曾就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狀況進行初步分析。

根據房委會 2012 年公屋輪候冊申請人統計調查，於 2012 年 3

月，配額及計分制下共有 87 800 名非長者一人申請者（佔當

時輪候冊上總共 189 500 名申請者的 46%）。在這 87 800 名申

請者當中，65%（57 200 人）年齡為 35 歲或以下。在這群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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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34%於申請公屋時為學生，47% 具專上教育程度或以上，

33% 為公屋居民。不過，在 35 歲以上的申請者當中，只有

7% 具專上教育程度或以上。  

 
 
(c) 居住環境惡劣的住戶  

 
13. 按政府統計處在人口普查／中期人口統計的定義，

居住環境惡劣的住戶指那些居於私營臨時房屋、天台建築物、

非屋宇單位和私營永久房屋內的房間 /板間房、床位或閣樓的

家庭。根據政府統計處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，在 2012 年 6 月

月底，約有 31 800 個家庭住戶，合計 64 900 人居於私營臨時

房屋或私營永久房屋內的房間、板間房、床位和閣樓。政府統

計處 2011 人口普查結果顯示，在 2011 年年中，約有 3 044 個

家庭住戶，合計 6 230 人居於非住宅樓宇（包括商業和工業樓

宇）的房舍內。  

 
分間樓宇單位 (俗稱「劏房」 ) 

 
14. 《建築物條例》沒有界定何謂「劏房」，而目前「劏

房」一詞也定義紛紜，泛指分間為兩個或以上面積較小的獨立

單位，作出售或租賃之用。這些獨立單位均設有廁所，有些更

有煮食的地方。政府現時並沒有「劏房」的總數。事實上，「劏

房」的情況和數目經常轉變，我們即使取得數字，極其量亦只

是粗略的估計。督導委員會已委託了研究機構收集「劏房」住

户特徵及推算全港「劏房」的數字。研究結果將於 2013 年年

中左右、長遠房屋策略公眾諮詢文件公佈時發表。  

 
為居住環境惡劣的住戶提供的現有援助  

 
15. 公屋仍是協助居住環境惡劣的住戶解決住屋問題的

最終辦法，故應鼓勵合資格的家庭申請。除此之外，關愛基金

亦為居住環境欠佳的低收入人士提供一次過津貼；因應屋宇署

的執法行動，為合資格的工廠大廈「劏房」居民發放搬遷津貼；

並對居於租住私營房屋的綜援戶發放津貼。  



 
-6-  

 

 
(d) 年輕人及首次置業者  

 
16. 分析過以往由房屋署進行的住宅買家統計調查及政

府統計處的人口普查／中期人口統計後，我們可以掌握到擬首

次置業者的資料。  

 
17. 房屋署的統計調查顯示，2003 至 2009 年間，70% 至

80% 的實際首次置業者年齡在 39 歲或以下。我們再從人口普

查／中期人口統計中找出下列兩類有機會首次置業者－  

 
(a) 非業主住戶— 戶主年齡介乎 25 至 39 歲，現居於公

屋或租住私營樓宇單位；以及  

 
(b) 單身年輕人— 年齡介乎 25 至 39 歲有經濟能力的人

士 (不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)，並非戶主，從未結婚。  

 
(a) 非業主住戶— 戶主年齡介乎 25 至 39 歲  

 
18. 上 述 羣 組 佔 所 有 住 戶 的 比 例 由 1996 年 的 48% 

(278 200) 下降至 2006 年的 46% (210 700)；但在 2011 年回

升至 50%(217 500)。上述住戶從 1996 至 2011 年的每月收入

中位數累計升幅為 34%，由 16,000 元增至 21,400 元，而同期

整體物業價格的升幅為 56%。物業價格攀升，令這些住戶置業

更難。  
 

19. 不過，非業主住戶在 2011 年的每月收入中位數較全

港所有住戶的為高 (前者為 21,400 元，後者為 20,500 元 )；每

月收入中位數同期升幅實際上亦比全港所有住戶的為快 (前者

為 34%，後者為 17%)。因此，整體來說，這個羣組的收入與

整體社會比較，並不遜色。  

 
(b) 單身年輕人  

 
20. 情況許可的話，一些年齡介乎 25 至 39 歲的單身年

輕人也許希望搬離家庭，獨居或結婚。據人口普查的統計資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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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，這個羣組的單身年輕人每月收入中位數由 1996 年的

10,000 元增至 2011 年的 12,000 元 (累計變動為 20%)。不論是

在 2011 年的每月收入中位數或由 1996 至 2011 年間的累計收

入變動，這些單身年輕人與全港工作人口的收入相若 (後者每

月收入中位數為 12,000 元，累計收入變動為 22%)。假設這些

單身年輕人購買一個 30 平方米的私營住宅單位自住，按揭佔

收入的比率由 2001 年的 35% 增至 2011 年的 65%。由此可

見，除非他們獲得某些財政資助，如家人的資助，否則普通一

個單身年輕人，很難擁有一個 30 平方米的私營住宅單位。  

 
21. 近年，有年輕人抱怨樓價飆升，令結婚計劃也得推

遲。另有關注指以現時的樓價水平計算，即使是年輕的大學畢

業生，亦難以置業。然而，假設兩名年齡介乎 25 至 39 歲的年

輕人組織家庭 1，而女方月入為男方的 75%，這類家庭在 2011

年的每月收入中位數是 21,000 元，與 1996 年的相比，累計升

幅為 20%。若以 2011 年的每月收入中位數和 1996 年至 2011

年間收入的增長幅度計算，上述的每月收入中位數與全港工作

人口的大致相同 (後者每月收入中位數為 20,500 元，收入增長

幅度為 19%)。換句話說，擬首次置業者如屬年齡介乎 25 至

39 歲的年輕夫婦，這些家庭的收入和香港所有家庭的收入相

若。  

 
22. 至於擁有大學或以上教育程度的年輕人，如我們單

從 25 至 29 歲人士的統計數字看來，他們在 2011 年的每月收

入中位數為 17,000 元，金額與 1996 年的相同。與此同時，全

港工作人口同期的每月收入中位數上升了 22%。雖然這些年輕

大學畢業生的工資水平停滯不前，但以每月 17,000 元的收入

來說，他們仍比社會上許多其他階層的人士為佳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人口普查的統計數字顯示，年齡介乎 25 至 39 歲的單身年輕男性， 2011

年的每月收入中位數為 12,000 元。人口普查亦顯示，一個典型的香港已

婚女性，工作收入約為丈夫的 75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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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首次置業者提供的現有援助  

 
23. 我們推出的復建居者有其屋（居屋）單位；在 2016

至 2017 年度新建居屋單位落成之前，每年准許 5 000 個合資

格白表申請人在第二市場購買居屋單位；將剩餘的居屋單位推

出發售；及房協發售「綠悠雅苑」資助房屋單位等措施，可望

回應部份中等收入而無法負擔私人物業的首次置業者的需

求，幫助他們達成置業的理想。房委會將於 2016/17 至 2019/20

四個年度興建約共 17 000 個居屋單位。政府其後會供應土地，

以便平均每年興建至少 5 000 個居屋單位。這些措施亦有助回

應此羣組人士的置屋需要。  

 
24. 民政事務局現正制訂青年宿舍計劃，以善用非政府

機構目前持有的土地。租住年期將設限制，合資格入住的人士

亦設入息和資產上限。青年宿舍固然非年輕人的長久居所，但

計劃可為部份年輕人提供儲蓄機會，以達致他們中期住屋方面

的期望。  

 
 
徵詢意見  

 
25. 委員對社會上特定羣組住屋需要的意見將會轉達給

督導委員會作進一步考慮。  

 
 
 
 
 
 
運輸及房屋局  

2013 年 2 月  


